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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各方力量 护航孩子成长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工作十大典型案（事）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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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最高检、 团中央召开 “汇聚各方力量、 护航孩子成长” 新闻发布会， 通报近年来检察机关与共青团组织推动未成年人

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 会上发布了 10 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工作典型案 （事） 例。 本版继续刊登后续

5 则典型案 （事） 例。

2018 年暑假期间， 犯罪嫌疑人小张 （男 ，

16 岁） 伙同妹妹 （11 岁） 到福建省石狮市某中

学宿舍楼， 盗窃现金人民币 4728 元。 石狮市检

察院在对案件进行审查的同时， 通过当地成立的

“石狮市未成年人保护联盟” 工作平台， 委托团

属社工组织对小张进行社会调查。 经审查案件和

社会调查发现， 小张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某中

学高三毕业生， 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在暑假

期间， 父亲因摔断腿回老家， 母亲也回老家照

顾， 兄妹二人只能靠小张打暑期工生活。 但由于

打不到工， 案发时兄妹二人已经几天没吃饭， 便

实施了盗窃。 案发后， 赃款已退还， 被害人也均

表示谅解。 小张所在学校也反映他在校期间表现

良好。

检察机关经研究， 依法对小张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 同时又通过“联盟” 联动团市委、 教育

局， 成立由检察官、 司法社工、 学校等共同组成

的帮教小组， 制定帮教方案。 开展帮教工作： 一

方面与小张定期联系， 通过举办“青春成长法护

航” 法治培训班， 组织参观法治教育基地、 旁听

刑事案件庭审、 开展心理辅导、 上专题法制课、

组织军训等， 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帮扶。 另一方面

鉴于小张家境确实困难， 联盟还帮其取得助学贷

款， 解决了他的生存问题。 最终， 小张得以顺利

赴大学报到。 同时， 由于小张妹妹案发时只有

11 岁， 帮教小组也专门为其建立了未成年人帮

扶档案， 开展帮扶工作。 2019 年， 小张妹妹顺

利升入中学学习。

典型意义>>>

2018 年， 石狮市检察院联合团市委等 12 家

未成年人保护职能部门共同组建 “未成年人保护

联盟”，出台未成年人保护十项措施，共同构建未

成年人保护体系， 开展未成年人权益维护和犯罪

预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本案中，检察机关借

助“联盟”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帮教、

救助等一系列工作， 及时挽救了一名因生活困难

而走上歧途的未成年人。

【典型案（事）例六】

有效开展罪错未成年人帮教工作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张等人帮教案

2016 年 6 月，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机关依法

查处了一家在网络上进行卖淫嫖娼违法活动的

“保健中心”， 先后抓获涉案人员 9人， 其中包括

年仅 17 岁的外来未成年人琪琪。 经查， 琪琪在

该组织中担任客服， 主要负责接单、 排班和电话

回访， 无违法犯罪前科。 2017 年 7 月， 琪琪因

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被长宁区检察院取保候审。

长宁区检察院认为琪琪依法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 因有悔罪表现， 在听取相关意见后，

依法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考验期为 7 个

月。 此时， 琪琪家长提出了让琪琪回某省户籍所

在地接受帮教的请求。 2017 年 8 月， 长宁区检

察院和琪琪户籍所在地检察机关进行沟通， 签订

了共同帮教协议， 决定通过远程跟进等方式进行

该案的帮教计划。 长宁区检察院还委托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参与相距上千

里的“联合诊疗”。

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 一方面， 户籍所

在地检察机关通过召开训诫教育会、 赠阅图书、

心理疏导等多种形式对琪琪进行实地帮教； 另一

方面， 案发地上海的社工组织， 根据检察机关的

帮教协议制定个性化、 精准化的帮教服务， 并运

用网络， 与琪琪建立微信联系， 及时动态了解琪

琪表现等情况。 考察期间， 琪琪几次像许多涉罪

未成年人一样， 对自己的前途感觉迷茫， 产生思

想波动， 社工及时捕捉到这些信息， 并对琪琪开

展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帮助其重构自我。 在两

地“联合诊疗” 帮教下， 琪琪顺利通过了帮教考

察， 检察机关对其依法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典型意义>>>

该案属于异地帮教的典型案例。 考虑到案发

时琪琪系未成年人， 又是初次犯罪， 为最大限度

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上海市与某省检察

机关开展了跨越千里的异地考察帮教协作。 两地

检察机关坚持实地考察与网络监督相结合， 综合

运用训诫教育、 心理疏导等多种方式， 更加全

面、 细致地进行社会规范的指导和帮教， 促进了

涉罪未成年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错行为， 改过

自新， 重新融入了社会。

【典型案（事）例七】

跨省协作 共同帮教 助力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涉罪未成年人异地考察帮教案

2017 年 12 月 8 日，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某

社区志愿者向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报告， 其社

区内有 1 名未成年女孩小胡 （5 岁， 父亡， 跟随

母亲生活） 长期无人监管。 次日， 云公益帮助小

胡进入成都市未成年人救助中心， 并将相关情况

报告锦江区检察院。 锦江区检察院立即联系街道

协助开展工作， 同时引入云公益专业社工对小胡

开展心理干预， 对小胡母亲胡某的监护能力进行

调查和评估。 根据社工社会调查， 发现胡某存在

长期吸食毒品， 多次带小胡共同盗窃， 对小胡进

行殴打等监护侵害行为， 已具备剥夺监护权条

件。 检察机关固定相关证据后， 会同区未保中

心、 派出所、 民政局、 滨河社区及云公益发展促

进会召开联席会议， 一方面建议民政部门向法院

申请撤销胡某的监护权， 另一方面为小胡成长共

商共建支持性计划。 2018 年 5 月， 法院判决撤

销胡某监护权， 小胡也进入成都市儿童福利院接

受监护， 并于同年 9月顺利进入某小学一年级就

读。 目前小胡生活于双亲健全的“模拟家庭”，

学习生活状态良好， 心态积极乐观向上。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中，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联动社区共建未成

年人综合保护工作机制， 积极调动社区志愿者发

现监护缺失、 监护侵害线索。 对发现的监护缺

失、 监护侵害案件， 一方面引入专业社工为相关

未成年人提供包括心理干预、 走访调查、 监护人

监护能力评估、 跟踪服务等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

面开展跨部门协作， 通过联席会议明确职责， 为

未成年人远离监护侵害、 妥善进行监护安置以及

未来生存、 就学等问题共建长期性综合救助计

划， 及时救助困境儿童， 切实保障他们健康成

长。

【典型案（事）例八】

多部门联动 及时救助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小胡救助案

2018 年 12 月， 山西省临汾市检察机

关在办理一起丈夫家暴妻子致死案中， 发

现案件当事人的两名未成年子女小花、 小

朵 （12 岁、 9 岁）陷入了困境,就委托团市

委所属的“青少年维权专员”开展救助工作。

“青少年维权专员” 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小

花、 小朵目睹了父亲将母亲家暴致死的经

过，心理受到巨大伤害。同时，由于没有其他

成年亲属愿意对二人进行监护和抚养，只能

由所在村委会代为监护。 村委会虽然为小

花、小朵安排了寄养家庭，但由于种种原因，

寄养家庭也已更换过多次。

经过调查， 根据孩子的情况， 维权专

员制定并实施了具体帮扶方案： 一是聘请

专业心理咨询师， 为小花、 小朵开展心理

干预。 二是积极与寄养家庭、 小花、 小朵

进行沟通， 帮助他们增进感情， 改善关系，

尽力为小花、 小朵创造正常、 稳定的家庭

环境。 三是与民政等部门沟通落实救助政

策， 并通过市检察院为未成年人申请到 2

万元司法救助金， 解决燃眉之急。 通过一

系列干预措施， 孩子的心理创伤正在慢慢

愈合， 逐步开始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典型意义>>>

当地团组织对未成年人社工进行培训，

组建了 “青少年维权专员” 队伍， 以加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本案中， “青少

年维权专员” 能够根据涉案困境未成年人

的个性化需求， 链接各方资源， 对他们进

行了综合有效的救助， 发挥了未成年人司

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应有作用。

【典型案（事）例九】

建立青少年维权长效机制
———涉案困境未成年人救助案

2018年 6月， 何某某 （15 岁） 因琐事

报复王某甲，纠集十余人前往上海市嘉定区

某中学，对王某甲实施殴打，造成王某甲轻

微伤。 其间，围观人员拍摄了王某甲被殴打

视频并上传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在审

查时发现本案的纠集者和主要殴打者是三

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遂对他们

作出保护处分决定：首先，对这三名涉罪未

成年人进行训诫教育。 其次， 将他们安置

在专门学校， 与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签

订观护帮教协议， 委托区未成年人司法社

会服务中心的青少年社工对他们开展行为

矫治、 心理疏导及观护帮教等工作。 最后，

针对三名未成年人家长存在监管不力的问

题，要求家长到专业机构接受了强制性的亲

职教育，以提高他们监护管教能力。目前，三

名涉罪未成年人正在接受矫正之中。

典型意义>>>

近年来， 社会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反映强烈， 高度关注。

而我国目前法律对实施犯罪的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未成年人、 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

年人缺少有效应对的矫正措施。 因缺乏具

体程序和配套制度， 《刑法》 中对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家长

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或者 “由政府收容

教养” 的制度难以落实到位。 上海市嘉定

区检察机关针对这一问题， 与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门、 民政部门、 共青团等单位

联合会签 《嘉定区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处分

制度的工作协议》， 探索罪错未成年人保护

处分制度， 依靠社会力量对有严重不良行

为未成年人、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

成年人进行教育矫治， 取得了很好效果。

（来源：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典型案（事）例十】

依托专业力量 积极探索保护处分制度
———何某某等三人保护处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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